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助学贷款

申请手册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二零一二年八月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新生请按照申请要求准备材料，9月20日之前交给本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辅导员，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咨询辅导员。

一、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简介

1、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指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的由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借款学生在国内高等学校就读所需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助学贷款。

2、国家助学贷款采取的模式是什么：
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一次授信、分期发放的管理方式。

3、为我校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
为我校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是中国银行北京市清华东路支行。

4、北京林业大学哪些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①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未成年人须由其法定监护人出具书面同意书）；

③就读我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和第二学位学生；

④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学习刻苦，能够完成学业；

⑤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校期间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基本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基本生活费）。

5、国家助学贷款的期限、利率和限额是如何规定的：
①国家助学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借款学生毕业后六年，借款学生可在毕业后1—2年开始还款、6年内必须还清；

②借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金额每人每学年不超过6000元；

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执行。

6、借款学生如何办理还款：
①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借款人在校期间100%由财政贴息，借款人毕业后的贷款利息和如果由于本人违约造成的罚息由其本人全额支付；

②借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校组织借款学生与贷款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制定还款计划，签订还款协议，借款学生可自主选择毕业后24个月内（即宽限期内）的任何一个月起开始偿还贷款本金，也即宽限期内借款学生可以只还贷款利息，不还贷款本金；

③借款学生毕业后1年内，有且只有一次向银行提出调整还款计划的申请。
7、银行发放贷款时，借款学生须开立哪些帐户：
中行将为每名借款学生办理一张借记卡，本帐户可做为借款学生的还款帐户。

8、借款学生发生特殊情况，如何办理：
借款学生在学校期间发生退学、转学、休学、出国、被开除学籍等中止学业的情况，学校将以书面形式通知银行；贷款银行要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并采取提前收回贷款本息等措施。
9、借款学生如何办理展期手续：
借款学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可申请贷款展期，并在毕业前30日向原就读学校递交贷款展期申请，由原学校审核通过。借款学生申请贷款展期后从展期之日起，按新的期限利率执行，借款学生贷款展期期间由财政部门继续贴息。
10、哪些同学不能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①家庭经济不困难者；
②受过学校行政处分或有关部门刑事处罚者；

③任何一学期三门以上不及格者（含三门，含外语课，含A、B类选修课，不含体育课）；
④不及格科目累计学积分达到10分者（含10分，含重修合格科目）；
⑤CET-4第二次仍未通过者；
⑥由于各种情况试读者；
⑦各种无法正常完成学业者。
11、哪些同学中途会被终止发放贷款：
当贷款学生发生休学、退学、转学、出国（留学/定居）、结业、肄业、被开除（取消）学籍、伤残、死亡、失踪（自行离校）、试读、CET-4第二次仍未通过等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情况时，银行会终止发放国家助学贷款。

12、国家助学贷款的代偿：
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去中西部和艰苦地区的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就业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国家全部代偿。

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服义务兵役的，国家代偿国家助学贷款全部本息。

二、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手续需提交的材料及说明
（一）所需材料

1、学生信息采集表（网上下载）；
2、学生本人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说明及贷款申请书（手写）；
3、学生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乡一级以上（含）的民政部门关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红章上必须要有“民政”字样，“人民政府”的除外）；
5、县一级以上（含）的教育部门关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

6、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双方户口本及身份证的复印件（户口本要本人的页面）；

7、父母签字的手写委托授权书（模版网上下载）；
8、未成年人须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的同意书。

（二）材料顺序

（所有的材料都要清晰，特别是姓名和身份证号要清晰可辨）
第一页：《北京林业大学2012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学生信息采集表》（学生自行下载填写并打印）；
第二页：学生本人对其家庭经济状况的说明及贷款申请书；
第三页：本人身份证及学生证复印件，二代身份证需要双面复印，学生证复印有班级、学号、姓名信息的一页，大一新生不用学生证复印件；若无身份证或身份证丢失，请提供有效的户口本或户口迁移证复印件；（复印在A4纸上）；
第四页：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原件（必须有“民政”字样，“人民政府”的除外）（贴在A4纸上）；
第五页：教育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原件（贴在A4纸上）；
第六页：父、母身份证复印件（二代身份证双面复印）；
第七页：学生手写，父母和学生三方签字的委托授权书；
第八页：未满18周岁学生，提供监护人亲笔书写的同意书，1994年11月1日（含）以后出生的需要提供；
第九页：其他学生可以提供的材料。
（三）说明

1、所有材料都要求为2012年的材料，证明需要原件。所有材料都必须用签字笔或钢笔或毛笔出具，圆珠笔或红笔或铅笔书写的无效；

2、材料中所有同一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15位升级到18位的除外）要求一致，并与填写的《北京林业大学2012年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学生信息采集表》一致；
3、所有材料都必须纵向准备，不能横向复印户口本或是身份证等材料，纸张统一使用A4纸，非A4纸张要粘贴在A4纸张上；材料用回行针别好，切记不要用装订机装订。
4、学生信息采集表和委托授权书模版请登录http://xsc.bjfu.edu.cn/xgxz下载。
三、部分材料模板

1、信息采集表（后附）
2、部分页面式样（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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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复印件   （ 反 面）  

3、父母同意书必须包含的文字

[image: image2.emf] 

身份证   复印件   （ 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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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复印件   （ 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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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   复印件   （ 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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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辅导员联系表

	学院
	老师姓名
	联系电话
	办公地点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李斌
	62335503
	东配楼101

	林学院
	李佳
	62338197
	林业楼405

	水保学院
	李君
	62338198
	林业楼404

	园林学院
	李燕妮
	62337845
	主楼520

	生物学院
	洪秀玲
	62338416
	生物楼207

	材料学院
	何川
	62338225
	森工楼418

	经管学院
	李波
	62338112-807
	主楼1113

	人文学院
	夏艳
	62336539
	主楼807

	信息学院
	莫勇
	62338373
	主楼418

	外语学院
	姜玉丹
	62336057
	西配楼105

	工学院
	陈洪波
	62338140-1
	森工楼340

	理学院
	龙晓凡
	62336234
	基础楼107

	保护区学院
	马静
	62336724
	主楼1218

	环境学院
	江宁
	62336900
	主楼227























（第四页）





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原件





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原件





（第六页）父母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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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人的儿子/女儿，2012年考入北京林业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孩子又没有年满18周岁，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我同意×××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愿意监督其使用好贷款，并督促其毕业后按时如数的还款。


（还可以简单写一些家里的情况）





监护人签名：×××


2012年×月×日








